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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监控化学品管理行政处罚 

裁量权适用规则 

（征求意见稿） 

 

第一条  为规范我省监控化学品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

使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》、《<中华人民共和国监

控化学品管理条例>实施细则》等规定，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规

则。 

第二条  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及各设区市工业和信息化局

（以下统称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）依照监控化学品管理相关法律、

法规和规章实施监控化学品管理行政处罚行使裁量权时，适用本

规则。法律、法规、规章对行政处罚裁量权的适用规则另有规定

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三条  本规则所称监控化学品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，是指

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权限范

围内，对当事人在本省行政区域内实施的违反监控化学品管理相

关规定的行为，综合考虑违法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危害程

度等因素，决定是否给予行政处罚以及处罚种类和幅度的权限。 

第四条  行使监控化学品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遵循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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下原则： 

（一）应当在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行政处罚的种类和幅

度内进行，并遵循法定程序，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； 

（二）应当遵循过罚相当原则，案件以事实为依据，与违法

行为的事实、性质、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等相当，所适用的处

罚种类和幅度基本相同； 

（三）应当遵循公正公平原则，不得以案件事实以外的因素

差别对待。对违法事实、性质、情节、社会危害程度等因素相同

或者相似的违法行为，所适用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应当基本相同； 

（四）应当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原则，纠正违法行为，教

育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自觉守法。 

第五条  行使监控化学品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综合考

虑下列因素： 

（一）违法行为人的主观过错； 

（二）违法行为涉及的范围；  

（三）违法所得； 

（四）违法次数； 

（五）违法行为手段； 

（六）违法行为的危害后果、社会影响程度； 

（七）其他依法应予考虑的因素。 

第六条  行使行政处罚裁量权，应当对可能影响裁量结果的

案情作充分调查，听取和核实当事人有关陈述和申辩意见。当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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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提出的事实、理由和证据成立的应当采纳，不得因当事人申辩

而加重处罚。 

第七条  行政处罚案件的集体讨论情况记录、案件调查报告、

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、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行使裁量权的理

由和依据。 

第八条  决定减轻、从轻、从重行政处罚的，应当在作出行

政处罚决定时，载明行使裁量权的事实、理由和依据。 

第九条  监控化学品管理部门应当建立健全行政执法责任

制、行政执法公示制度、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、重大行政执

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等工作制度，严格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的行

使和监督。 

第十条  附件《江苏省监控化学品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

表》与本规则配套使用，实施时间和有效期与本规则一致；除特

别说明外，处罚违法情节及处罚裁量标准中的“以上”“以下”

均包含本数。  

第十一条  本规则由江苏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负责解释。  

第十二条  本规则自    年  月  日起施行，有效期五年。 

 

附件：江苏省监控化学品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表 


